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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木种子光照发芽器 技术条件

T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林木种子光照发芽器(以下简称发芽器)的型号、基本参数、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及标
志、包装与贮存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能自动吸水、通气的内热式林木种子光照发芽器。

2 引用标准

GB 1804公差与配合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
LY 1045 营林机械产品命名及型号编制方法

3 型号及蓦本今橄

3.1 产品型号编制应符合LY 1045的有关规定。

    示例 LZFG-32A 种子光照发芽器
      L  Z  F  G -32  A

第一次变型

发芽皿数量

一光照

一种子发芽

一种子处理机械

一林木种子机械

3.2 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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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照发芽器简图

3.3 基本参数

    基本参数应符合下表规定:

名 称 单 位 参 数

发芽皿 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b

式中。a- 摆放发芽皿行数。

      b— 每行发芽皿个数

控温范围 ℃ 15̂ -40

发芽皿湿度 % 90̂ -95

托板上光的照度调节范围 Ix 750̂.1 250

电压 V 220

功率 W G2 000

4.1

4.2

4.3

4.4

技术要求

  发芽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。

未注尺寸公差的机械加工零件应达到GB 1804的IT12级的规定。
外购电器元件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，性能参数符合设计要求。

使用时，托板平面与水平面倾斜角不得大于30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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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发芽器的控温精度士10c e

4.6 托板上温差不大于士1'C o

4. 7 每升温10℃所需时间应小于30 min,

4.8 在电源电压波动士10%的情况下，控温电路应能正常工作。

4.9 电气系统应安全、可靠，电器箱应接地线。

4.10 水槽应无渗水现象。

4.11 表面油漆不得有起皮、脱落和裂纹等缺陷。

4.12 安装后托板平面与水槽底面和电热管与水槽底面的倾斜角不得大于300

4.13 电热管与水槽连接要密封，绝缘电阻阻值不低于。. 5 Mn,

4门4 照度调节装置应灵活、可靠。

4.15 发芽器首次无故障工作时间为1 000 h,

5 检验规则

5.1

5.2

 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项目按本标准全部要求进行，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均进行型式检验。

a 当产品在设计、工艺或使用的原材料有重大改变时;

b 停产一年以上，再恢复生产时;

    连续批量生产达三年时。

  出厂检验

a. 控温范围;

b.控温精度;
c. 托板上的温差;

d. 光的照度:

    升温时间;

f.水槽密封;

9.产品通电后的绝缘;

h. 光照度的调节装置;

L，首次逐台检验无故障时间4 h,
.l. 可靠性试验

    首次1 000 h无故障负荷试验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贮存

6.1 标志

    应在正面固定产品标牌，标牌内容包括:

    a. 产品名称、型号;

    b. 主要技术参数，如电压、功率等;

    c. 出厂日期及编号;

    d.制造厂名称。
6.2 包装

    发芽器必须用软性包装材料填充内腔及外围，并在木制包装箱内壁上衬一层油毡纸。易碎件之间及

其与包装箱之间以缓冲物相衬。整个发芽器必须固定于箱内。包装箱外面的标志文字应清晰、工整、耐

久，其内容应包括:

    a， 产品名称及号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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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 出厂日期、出厂编号、制造厂名称;

    c. 外形尺寸、净重、毛重;

    d. 不许倒置、防雨淋等标志。

6.3 贮存

    包装好的发芽器应存放在空气流通，温度不高于40℃的仓库中，不得受雨雪、风尘侵袭。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

本标准由辽宁省林业厅国营林场管理局负责起草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谦、昊贵成、张庆民。


